
湖南工程学院审核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评估办〔2024〕6 号 

 

 

关于下发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 
暑期任务清单的通知 

 

各相关职能部门、各学院： 

根据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进程安排，现将各职能

部门、教学院审核评估前重点工作安排及要求下发给你们，请各

相关职能部门、学院要对任务清单进行研究、讨论、部署并落实。

具体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材料准备 

1. 修改完善单位自评报告（含支撑材料） 

（1）自评报告文本修改； 

（2）自评报告支撑材料目录整理与完善； 

（3）自评报告问题清单、自评报告中数据与《本科教学状态

数据分析报告》数据不一致的情况说明； 

（4）各类支撑材料整理成册（原始材料保存备案）； 

2. 总结、凝练各单位、各学院本科教育教学成果或亮点材料

（高度凝练特色、亮点、图文并茂）。 



3. 教学院要整理完成 2021—2022、2022—2023、2023—2024

学年教学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课程大纲，试卷、毕业论文等课

程材料及教师上课材料。 

二、线上评估工作准备 

1. 各职能部门、教学院主要负责人应聚焦本单位工作如何落

实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办学理念、办学思路，服务人才培养的举

措、经验和成效等方面，做好线上评估各项准备和汇报工作。 

2. 各职能部门、教学院提前做好本单位日常工作材料的梳理

归类，形成电子文档，能做到及时提供专家调阅的相关材料，并

确保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规范性。专家调阅材料清单下发后，

须按照评估办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交相应材料。 

3. 评估办统筹各牵头部门，进一步完善自评报告和支撑材料

目录，按照支撑材料目录提供支撑材料电子版，以便上传和备查。 

4. 各教学院要准备专门的档案室，规范有序存放教学档案材

料。 

5. 后勤基建处做好校园环境整治与美化工作。 

6. 宣传部做好相关校园文化建设和审核评估相关宣传报道

工作。 

附件：湖南工程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暑期工作任务清单 

                  （见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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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7月 12日 


